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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韦梅芬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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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328号

原告上海华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钧，上海市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梅芬。  

原告上海华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韦梅芬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06年3月1

日、3月20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曹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韦梅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原系原告珠宝销售专柜的营业员。2005年9月初，被告自行离职，在离职时被告擅自收集原告的客

户名录，多次与原告的客户联系，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且被告将玉器饰品装入原告的首饰包装盒，误导原告的客

户，属于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1、停止

使用原告的客户名单，并禁止与原告的客户进行珠宝交易；2、书面向原告赔礼道歉；3、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

元；4、赔偿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  

被告韦梅芬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5月6日，上海长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原告，已收到原告委托其办理的“汉玉工房”图文商标注册申

请。庭审中，原告向本院确认，该“汉玉工房”图文商标至今未获注册。2004年3月，中国产品安全评价监测中心、中

国调查统计行业协会、中国名牌商品协会向上海采石林珠宝有限公司(下称采石林公司)颁发《中国市场消费产品“无假

冒、无投诉、无缺陷”调查监测荣誉证书》，该证书称采石林公司生产经营的采石林、汉玉工房牌产品，被消费者推荐

为同行业十佳品牌。2005年11月18日，采石林公司与原告共同出具证明称，采石林公司与原告由共同的投资者组建，对

于注册商标、商标、品牌等具有共同的权利，对商标、品牌共同拥有和使用。  

2004年10月13日，原告与上海昊肯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昊肯公司)签订《客户购销合同》，原告向昊肯公司订购“汉

玉工房”红色方盒5,000个，“汉玉工房”黑色方盒300个。庭审中，原告向本院出示了“汉玉工房”红色方盒。  

2004年7月，上海扬鼎经贸有限公司(下称扬鼎公司)与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世贸国际广场(下称世贸广

场)签订《联销经营合约书》，约定扬鼎公司在上海百联世贸国际广场一期三层3011B号商铺开设“汉玉工房”专卖店，

经营期限自2004年10月28日至2006年10月27日。2005年1月31日，扬鼎公司函告上海百联世贸国际广场称扬鼎公司在世

贸广场三楼经营的“汉玉工房”品牌，因公司经营需要，拟将签约方扬鼎公司变更为原告，合约条款维持不变，此次更

动不影响“汉玉工房”品牌经营之经营内容及其他相关活动。世贸广场在该函上盖章确认。  

 



2005年5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自2005年5月1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为原告劳动合同制

员工，担任销售工作。被告必须遵守原告依法制定的保密规定，不得将原告的技术资料、经营信息、客户名单等商业秘

密提供给他人，否则将根据其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大小，承担赔偿责任，若触犯法律，按国家规定依法处理。该合同

载明公司员工手册已领取。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其于2004年3月1日修订的《员工手册》、《营业部销售人员行为

规范与考核办法》、《关于营业员行为规范纪律处分的补充条款》三份文件。该三份文件中均有不得泄漏公司机密的规

定。2005年6月23日，证人郭定宏在上海百联世贸国际广场“汉玉工房”专卖店办理了“汉玉工房”客户贵宾卡。在原

告提供的“汉玉工房”客户贵宾卡上记载了证人郭定宏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联系电话、工作单位、手机号码等个人

信息。为其办理上述“汉玉工房”客户贵宾卡的是被告。2005年9月，被告离职。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郭定宏到庭作证，该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2005年6月，证人到上海百联世贸国际广场购

物时，在偶然的情况下，在“汉玉工房”专卖店购买玉器商品，并办理了“汉玉工房”客户贵宾卡。同年7月，证人又

去该专卖店购买了玉器商品。证人每次消费金额约为人民币1,000元，两次购物时，该专卖店的接待人均为被告。2005

年9月，被告电话联系证人向其推荐玉器商品，后证人向被告购买了总价人民币1,000元的两件玉器商品，在整个交易过

程中，被告从未向证人明示或暗示上述所销售的玉器商品来源于“汉玉工房”，证人也不认为上述被告所销售的玉器商

品来源于“汉玉工房”。交易完毕后，证人要求被告提供所购玉器商品的包装盒，被告向其提供了“汉玉工房”红色方

盒。同年10月，因被告向证人销售的玉器商品的品质问题，证人将从被告处购买的两件玉器商品退还被告，并取回了货

款。证人表示其根据玉器商品价格的高低，选择交易的对象。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上海长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收到商标申请书件通知》、《中国市场消费产品“无假

冒、无投诉、无缺陷”调查监测荣誉证书》、采石林公司与原告共同出具的证明、原告与昊肯公司《客户购销合同》、

“汉玉工房”红色方盒、扬鼎公司与世贸广场签订的《联销经营合约书》、扬鼎公司致上海百联世贸国际广场函、原、

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员工手册》、《营业部销售人员行为规范与考核办法》、《关于营业员行为规范纪律

处分的补充条款》三份文件、“汉玉工房”客户贵宾卡资料表、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外滩派出所对被告及证人郭定宏

的询问笔录、证人郭定宏庭审证言，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

信息和经营信息。客户名单能否成为经营秘密保护的客体，在于该客户名单是否是通过权利人持续的经营智慧、策略和

努力而产生的智力成果。因此，在判断客户名单是否成为经营秘密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客户名单中包含的客户信息的

公开程度，权利人获得该客户信息及为保持可能的交易关系付出的智力活动和努力，该客户经权利人努力后是否已经成

为权利人长期、稳定的交易来源，该客户与权利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需求以及影响此类交易的各种市场因素，该客户信

息是否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竞争优势，该客户信息是否经权利人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并已告知守密人等综合

因素予以确定。  

本案中，原告主张客户郭定宏的个人信息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对此，本院认为，1、虽然郭定宏的个人信息并不

能从公开渠道轻易获得，但是郭定宏在庭审时陈述，其是偶然购买了“汉玉工房”的玉器商品，并办理了客户贵宾卡。

上述证言表明，原告获得郭定宏的个人信息，并未付出一定的劳动、努力和金钱。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获得郭

定宏的个人信息后，进行过整理、归纳，或者原告为了保持该可能的交易关系，付出过一定的劳动、努力和金钱；2、

从郭定宏购买“汉玉工房”玉器商品的情况看，郭定宏仅在2005年6月、7月购买过“汉玉工房”的玉器商品，仅凭该两

次交易不能证明郭定宏已经成为原告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3、郭定宏表示是根据商品的价格选择交易的对象，因

此，郭定宏对玉器商品的需求并非特定的，是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郭定宏对“汉玉工房”的玉器商品并不存在

特殊需求。而且郭定宏购买玉器商品的不特定性，也不能给原告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竞争优势。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

张的郭定宏个人信息尚不符合商业秘密中“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的要求，郭定宏的个人信息不属于

原告的商业秘密。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客户郭定宏的个人信息属于原告商业秘密，被告使用该信息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

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将玉器饰品装入原告的首饰包装盒误导客户，侵害了原告的企业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诉称意

见。本院认为，根据郭定宏在庭审作证时的陈述，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未向证人明示或暗示上述所销售的玉器商品来源

于“汉玉工房”，证人也不认为上述被告所销售的玉器商品来源于“汉玉工房”。交易完毕后，被告应证人要求提供了

“汉玉工房”红色方盒作为所售玉器商品的包装盒。郭定宏的上述陈述可以证明，被告并未称所售玉器商品来源于“汉

玉工房”，也未将玉器商品装入“汉玉工房”红色方盒误导客户。因此，被告销售玉器商品后，向郭定宏提供“汉玉工

房”红色方盒的行为，并不构成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本院对于原告的

上述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客户郭定宏的个人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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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事实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与郭定宏交易时，被告没有误导郭定宏其所售玉器商品来源于“汉玉工

房”，故原告认为被告擅自使用原告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原告商品的诉称主张，并不成立，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主

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华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60元，由原告上海华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芮文彪 

代理审判员 王辰阳 

代理审判员 何 渊 

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申静芬 

书 记 员 黄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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